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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是地球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资源，它不仅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

发挥着关键作用。水资源有偿使用是调控水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手段，本文通过介

绍江苏的水资源费差别化征收情况，费改税工作政策和展望后续费改税工作对于水资源管理的影响。研究

成果为昆山市水资源费改税工作的合理过渡及水资源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地下水；管理开发；可持续利用 

 

引言 

水资源是兼有经济与生态双重价值的战略性资源，具有

效用性和价值性及不可替代性，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收取水资源费是我国实行水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的一部分，是调控水资源合理使用的重要经济

手段
[1]
。2024 年 12 月 1 日全面施行水资源费改税试点，进一

步巩固和扩大水资源税改革成果。展望水资源税试点政策落

地，与取水许可制度、高耗水企业节水管理、地下水总量控

制管理协调配合，必将有利于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全

面提升社会节水意识。 

1.江苏水资源费征收实践及费改税条件准备 

1.1 江苏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依据历史沿革 

1993年12月颁布施行《江苏省水资源费管理条例》，1994

年开始征收水资源费，后历经四次调整到现在水平。2001 年

相继发布《江苏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调整地表水水资源费

的通知》（苏价工〔2001〕140 号）、《江苏省物价局关于调整

苏锡常地区地下水水资源费的通知》（苏价工〔2001〕11 号）

分别上调地表水标准和苏锡常地下水标准；2004 年发布《江

苏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水资源费的通知》（苏价工〔2004〕136

号）调整了水资源费标准；2006 年按照《江苏省南水北调工

程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要求调增水资源费标准。 

2009 年江苏省发布了《江苏省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实

施办法》（苏财综〔2009〕67 号、苏价工〔2009〕346 号、苏

水资〔2009〕66 号），明确了水资源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

工作。2015 年江苏省物价局、财政厅、水利厅发布了关于调

整水资源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工〔2015〕43 号），对水

资源费的征收标准进行了调整。 

1.2 征收标准调整情况 

早期，征收标准相对单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水

资源管理的重视，逐步细化和完善征收标准及政策。1994 年

开始起征水资源费，地表水标准为 0.01 元/m
3
，地下水标准

为 0.45 元/m
3[2]

，2001 地表水资源费调整到 0.03 元/m
3
，苏锡

常禁采区地下水资源费按当地自来水分类到户价格缴纳，

2004 年地表水资源费调整到 0.13 元/m
3
，苏锡常地区地下水

资源费执行原标准，其他地区水资源费根据管网到达情况有

所不同，2006 年为筹集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0.07 元/m
3
，2014 年 9 月份第四次调整到

现行标准，执行差别化征收政策。 

1.3 水资源优惠政策 

2012 年江苏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扶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2〕135 号），其中涉

及到水资源费的优惠政策。我省省级以上节水型载体计划内

用水按规定标准的 80%征收水资源费，计划外用水按规定征

收水资源费。 

2022 出台《省水利厅 省财政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做好助企纾困水资源相关工作的通知》，水资源费自 2022

年 4 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水资源费省级部分减按

80%收取，2023 年为了继续推进经济率先好转，优惠政策延

续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1.3 江苏省差别化水价情况（500 字） 

江苏现行差别化水资源费标准已执行 10 年，收费标准条

目横向较其他省份分类更细，具体按照水源类型分为地表水、

地下水和其他特殊用水。地表水分为公共供水水厂、高耗水

工业、特种行业、和其他各类用水；地下水分为浅层、公共

供水厂、其他深层地下水、矿泉水和地热水；其他特殊用水

有再生水和地源热泵用水等条目。收费标准根据不同水源、

不同行业、超采程度、管网到达情况等有所不同。差别化收

取水资源费的方式通过经济价格杠杆的方式促进水资源集约

节约使用，以高耗水行业为例，水资源费标准的提高，企业

为降低用水成本或寻求节水技改提高用水效率或提高非常规

水源利用比例，提高了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1.4 非农取水口计量远程监控全覆盖 

取水许可地表 10 万 m
3
、地下 5 万 m

3
的自备取水企业接

进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为水资源精细化管理、用水统计

以及用水大户的节水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提高了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近年来，在实施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的背景下，取

水量占小数但取水户占大数的非重点企业无论在管理难度和

用水统计难度都比取水大户大，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在线监

控全覆盖势在必行。借着费改税的挈机，2024 下半年全省推

进非农取水口在线监测计量全覆盖，在费改税落地之前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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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循环开展计量设施检定，计量数据在线实时远传到省

平台，为水量核定提供依据，取水量核定准确透明，才能确

保征管公平公正
[3]
。 

2.费改税政策解读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发布《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将水资源税推向全国 31

个省份。 

2.1 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 

水资源税从量计征延续了水资源费的计算方式，有利于

费改税的衔接。计税公式简单，除公共供水需要在取水量中

减去漏损水量，火力发电直流水量外都是取用水量乘以相应

税额，水资源税缴纳金额大小与实际使用量直接相关更好的

体现水资源的经济价值
[4]
。水资源税从量计征有利于公共供

水企业的价税分离督促企业通过减少漏损率来节约水资源而

不是增加终端用水户的负担。 

2.1 缴税期限更加宽松 

水资源费明确为按月征收；而水资源税除了按月或按季

征收外，针对特殊的农业生产取用水还可按年征收，并且有

按次申报纳税的情形，征收周期更为灵活多样。水资源费是

在收到缴纳通知单之日起 7 日内缴入专户；水资源税则是自

纳税期满或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对于按

年征收的农业取水缴纳期限长达 5 个月，相对而言，水资源

税的申报缴纳时间更为宽松。 

2.2 江苏省水资源税税额变动 

江苏省 11 月 11 日发布《江苏省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

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税额确定在税负平移的

原则上略有改动。水源热泵作为特殊取用水独立税额，税额

乘以水量低于之前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水资源费征收实践中，

水源热泵类水资源费计征水量按照实际取地表水量的百分之

三，未独立设置相应水资源费标准，改革后水源热泵类企业

水资源税计算公式更简单（水源热泵税额乘以取水量），税负

更低，更好的体现价格杠杆引领企业转型。税额设置把水资

源费中的其他各类用水跟高耗水行业用水合并，简化了税额

标准。 

2.3 水资源费留规地方 

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后，水资源税收入将全部归

属地方，而原水资源费收入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 1：9分成。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这一改革适当增加了地方的自主财力，

拓展了地方税源，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管理水资源和保护

开发。 

3.费改税后展望 

3.1 税收法定，刚性约束 

水资源费到税，地位相差很大。税收法定，提高了征收

的强度和刚性，保证了财政资源的有效获取，与此同时，也

有利于完善以资源税、环境保护税为主体“多税共治”，以系

统性税收优惠政策“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支持我国

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3.2 协同配合才能做好费改税监管 

企业取水行为之前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全程监管，从年初

下达取水计划，计量仪表的监管，定期检定，仪表的运行维

护巡查，用水统计水量核定，增加用水计划，水资源费缴纳，

年末超计划加价收费。现在费改税厘清各方责任，纳税人做

好计量仪表的运行维护、质量保证等工作，水利部门在加强

巡检的情况下做好与税务部门的沟通。税务部门按照计量征

收水资源税。对于中期企业因生产或天气情况增加用水计划

的要及时跟水利部分申请。水利跟税务要做到信息共享，联

合监管才能更好的理顺费改税
[5]
。 

3.3 公众节水意识大幅提升 

水资源费的缴纳只涉及到取水企业，水资源有偿使用的

宣传更多在行业内有效推广。费改税的实施，将引起社会公

众对于水资源有偿使用的关注，使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显像化，

普及化，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变成跟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正

反馈行为。征收到的税款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节水设施，污

水处理及水资源保护相关，让公众看到感受到征收水资源税

带来的环境改变，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水资源保护的

良好氛围
[6]
。 

结语： 

江苏水资源费现行标准执行 10 年，差别化的收费方式利

用经济杠杆倒逼高耗水、特种行业取水企业节约取水，改进

生产工艺或是寻求更高效的绿色生产方式。24 年 12 月份全

面实施费改税，税收法定的方式为水资源有偿使用构建了全

面、系统、稳定的法律保障体系，对于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的费额制定基

本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略有变动，制定了特种取水税额，水

源热泵企业同等水量税比费低。费改税的平稳落地需水利和

税务部门信息共享，协同监管，有利于公众节水意识大幅提

升，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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